工会委员会工作制度
 
学校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，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。学校工会组织作为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，是学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维护广大教职工利益的重要组织。
为更好地规范学校工会工作，进一步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，构建和谐校园，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：
一、工会在党支部领导下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有关理论。
二、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任务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，搞好宣传，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，完成上级工会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三、定期召开教代会，做好教代会的组织工作，充分发挥教代会作用，增强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意识，履行主人翁权利和义务，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。
四、丰富教职工业余文体生活，开展各项群众性文体活动。每学期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文体活动，积极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五、关心教职工生活福利，及时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，努力为教职工排忧解难，做好生活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。
六、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，作好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。
七、定期对办公室、功能室进行纪律、卫生检查。
八、定期召开工会委员会，总结交流经验，定期向党支部和上级工会汇报工作。
九、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制度，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（如开支标准、范围等）。
十、协助学校做好教职工的纠纷调解工作及其他临时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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